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定期报告披

露相关事项》要求，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

构”）作为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电机”或“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江特电机填写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以下简称“自查表”）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

见如下： 

一、本次核查的有关情况 

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财务部、内部审计部等部门的沟通交流，取

得了相关的信息资料；查阅了公司三会决议及会议记录、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各项

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审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报告、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报告；

查阅了互动易网站上的回复记录、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员登记表、募集资金对账单、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

关资料、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以及董监高的声明和承诺书等资料，对公司填写

的《自查表》进行了逐项核查。 

（一）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江特电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则，依据公司实际情

况，核查了公司组织机构建设情况、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落实情况，并重点对信

息披露的内部控制、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对外担保

的内部控制、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等事项进行了核查。根

据核查结果，公司填写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二）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1、近日经公司自查，公司发现子公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特矿业”）有存在以下对外担保事项未履行合规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程序

的内部控制一般缺陷并需要整改，相关事项如下： 

因生产碳酸锂需要，江特矿业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公司向江特矿业子

公司江西宝江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江锂业”）采购锂精矿。2019 年 3 月



 
 

26 日，宝江锂业作为委托方，委托宝威（上海）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宝威”）作为代理方办理锂精矿进口业务；2019 年 3 月 27 日，上海宝威

作为委托方，委托新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钢贸易”）作为代理方

办理锂精矿进口业务。 

2019 年 4 月 24 日，宝江锂业作为委托方，委托上海宝威作为代理方办理锂

精矿进口业务。同日，上海宝威作为委托方，委托新钢贸易作为代理方办理锂精

矿进口业务。 

针对此两笔委托进口业务，新钢贸易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26 日、2019 年 6

月 20 日办理了锂精矿的进口报关业务，新钢贸易先行支付了进口货款并获得锂

辉石精矿产品的所有权。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中，发现子公司江特矿业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向新钢贸易

出具《履约担保》函，对新钢贸易与上海宝威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27 日止期间所签署的所有与锂精矿有关的代理进口合同项下由上海宝威应

履行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份《履约担保》函由公司董事、时任江

特矿业业务负责人罗清华签字，并加盖了江特矿业盖章。该事项未及时告知上市

公司有关部门。 

经上市公司自查，该《履约担保》函所涉及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属于违规对外担保。截至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该《履约担

保》尚处于文件约定的生效期内，尚未解除，所涉及的采购锂精矿业务尚未发生

担保赔偿的事项，该担保事项未对公司 2019 年度造成实际损失。 

2、在自查发现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后，上市公司立即要求公司内部及各

子公司加强内部控制，系统梳理用印审批流程和信息传递与沟通流程，对本次违

规担保的相关责任人采取内部问责，同时推进全面的自查工作。 

3、截至 5 月 12 日，经公司自查，2019 年因采购锂精矿的需要，宜春银锂

通过宝江锂业作为委托方，委托上海宝威作为代理方办理锂精矿进口业务。上海

宝威除了委托新钢贸易办理锂精矿进口业务之外，也通过相同的模式委托厦门象

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速传”）、福州速传保税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速传”）、青岛中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岛中兖”）三家贸易商办理锂精矿进口业务。宝江锂业向新钢贸易、厦门速传、

福州速传、青岛中兖均出具了担保函，为相关的委托采购锂精矿业务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 

4、年报披露后至 5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发现宝江锂业也存在为上述委托锂精

矿采购业务提供连带担保的事项。经核实，截至 2020 年 5 月 12 日，宜春银锂向

厦门速传、福州速传委托采购锂精矿事项已经履行完毕；宜春银锂向新钢贸易、

青岛中兖委托采购锂精矿业务正在履约中，未发生担保赔偿的事项。 

2020 年 5 月 7 日，新钢贸易向江特矿业、宝江锂业出具了《撤销担保函》，

同意撤销江特矿业、宝江锂业对委托新钢贸易办理锂辉石精矿进口业务的相关担

保事项。 

2020 年 5 月 7 日，厦门速传、福州速传分别向宝江锂业出具了《解除协议》，

同意解除宝江锂业委托其办理锂辉石精矿进口业务的相关担保事项。 

2020 年 5 月 7 日，青岛中兖向宝江锂业出具了《关于同意江西宝江锂业有

限公司撤销担保的函》，同意撤销宝江锂业通过其委托办理锂精矿进口业务的相

关担保事项。 

截至 5 月 12 日，上市公司仍在继续对担保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和

整改。 

（三）保荐机构核查工作 

兴业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江特电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部、

审计部等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交流，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

事会会议文件、内部审计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公司出具的《内

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进行了逐项审阅。针对上述违规担保事项，保荐代表人

在知悉公司存在未经审议的对外担保文件后，积极开展现场检查工作，并督促、

指导上市公司开展自查和整改。 

二、核查意见 

1、江特电机在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属子公司的管理层对规范运作

要求认识不足，对子公司具体管理制度的执行、用印审批流程、信息传递与沟通

流程的执行和管理工作尚需加强，导致子公司签署本次违规担保函，且上市公司

未能及时发现相关事项，造成违规担保事项。 

2、江特电机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填写了《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并披露了截至江特电机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对自查

发现的违规担保事项的说明和拟采取的后续处理措施。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继



 
 

续开展内部控制自查工作，后续及时披露和整改内部控制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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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刘亚利  黄实彪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